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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 

 

一、概述  

乙 (原告 )針對甲 (被告 )提起提交帳目的特別訴訟程序，請

求初級法院判處被告向其支付將提交的帳目中核算的結餘，並

附加由結算起計直至其完全獲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。  

經開庭審理，初級法院合議庭主席作出判決，視涉案帳目

已被提交；駁回原告針對被告提出的返還帳目結餘之請求。  

原告不服判決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，該院裁定上訴勝

訴，改判被告向原告支付 5 4 0 , 8 7 9 . 1 8 澳門元。  

被告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。在上訴待決期間，原告根據

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2 1 7 條第 2 款及第 2 3 5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

要求將本案的請求金額降低至 5 0 0 , 0 0 0 . 0 0 澳門元，繼而主張中

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 “不再具有可上訴性 ”。  

經聽取被告 (以下稱為上訴人 )意見，本院裁判書製作法官

作出批示，決定不受理上訴，宣告上訴程序隨之終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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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上述批示，上訴人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95 條第

1 款的規定向終審法院院長提起聲明異議。  

被上訴人 /原告對聲明異議作出答覆，認為上訴人提出的異

議理由不成立，應維持被異議決定。  

 

二、理由說明  

上訴人甲是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6 5 2 條而適用的第

6 2 0 條規定，就本院裁判書製作法官作出的決定提起聲明異

議。  

應該指出的是，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，我們認為

上訴人不應向終審法院院長提起聲明異議，因為從《民事訴訟

法典》第 595 條至第 597 條的相關規定可見，第 595 條第 1 款

並不適用於本案的情況，而適用於下級法院不受理上訴或留置

上訴的情況。  

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620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對裁判書

製作法官所作批示提起的聲明異議由合議庭作出裁定，故現由

合議庭審議上訴人提出的聲明異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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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提出異議的批示內容如下：  

「被上訴人 (原告乙 )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2 1 7 條第 2 款

及第 2 3 5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要求“把本案的請求金額減至澳門幣

5 0 0 , 0 0 0 . 0 0，並產生相應的法律效果，尤其是根據《民事訴訟

法典》第 5 8 3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即導致本上訴程序消滅”，因被

上訴裁判對上訴人不利之利益值不高於中級法院的法定上訴利

益限額的一半，即上訴人所爭議的裁判“不再具有可上訴性”。  

上訴人 (被告甲 )發表意見認為，即使被上訴人提出的縮減

請求獲得法院接納並確認，對本案案件利益值沒有影響，並不

導致本上訴程序消滅。另一方面，被上訴人提出請求的目的是

為損害上訴人可以提起上訴的權利，屬 “明顯可受非議之方

式”，也明顯違反了當事人平等原則及善意原則，故根據《民事

訴訟法典》第 3 8 5 條第 1 款、第 2 款 d 項之規定，請求裁定被

上訴人為惡意訴訟人，並處以罰款。  

被上訴人就惡意訴訟的請求作出回應，認為該請求沒有道

理，不應獲得批准。  

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2 1 7 條第 2 款及第 2 3 5 條第 1 款

的規定， “原告得於任何時刻縮減請求 ”， “原告得於訴訟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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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任何時刻捨棄全部或部分請求”。同時，第 2 3 8 條第 2 款明確

規定，“請求之捨棄得自由作出”。由此可見，原告可以在訴訟

程序的任何階段縮減請求，可以捨棄全部或部分請求，此為原

告自由做出的單方行為。“當事人透過這些行為，並根據後續條

文規定的範圍及效果，撤回法院按現行法律對某訴訟作出裁判

的權力。”  

關於 “訴訟程序之任何時刻 ”的表述， “應被理解為訴訟仍

處於待決，即在仍未有確定判決以終止訴訟程序時 ”。 1  

在本案中，雖然中級法院亦對案件的實體問題作出裁判，

但該裁判並未轉為確定，原告可於被告提起的上訴仍處於待決

時縮減請求。  

這個縮減的請求相當於對請求的部分放棄，屬於一項無須

對方接受的消滅權利的單方行為。 2  

另一方面，按照第 2 3 7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“請求之捨棄使欲

行使之權利消滅”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C â n d i d a  d a  S i l v a  A n t u n e s  P i r e s 及 V i r i a t o  M a n u e l  P i n h e i r o  d e  L i m a 著：

《澳門民事訴訟法典註釋與評論》，第二冊，第 8 4 頁及第 8 5 頁，鄧志強譯。  
2  參見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 2 0 1 5 年 2 月 1 1 日在編號為 2 8 / 0 7 . 0 T A P R D . P 2 . S 1 的

上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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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3 7 條第 1 款則規定了 “捨棄請求這個單方行為 ”的效

果 ， 等 同 於 權 利 人 ( 原 告 或 反 訴 人 ) 放 棄 了 其 請 求 。 “F .  

C A R N E L U T T I 3早已強調，提出了要求之人放棄了這要求，實

際上就是放棄了這要求的對應權利，這種權利構成有關要求的

理由或依據。可以在訴訟任何階段捨棄請求，即如第 2 3 8 條 2

款規定的，請求之捨棄得自由作出。” 4  

在本案中，原告 /被上訴人有正當性捨棄請求，並適時合法

地作出捨棄部分請求的行為。  

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2 3 5 條第 1 款及第 2 4 2 條第 3 款

的規定，宣告原告捨棄部分請求的行為有效，予以確認。  

即使如上訴人所言，原告 /被上訴人提出的請求並不影響本

案已確定的案件利益值，但應該指出的是，必須考慮該請求對

上訴所產生的影響。  

根據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6 3 8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第 5 8 3 條

所指的裁判由中級法院作出時，對該等裁判可向終審法院提起

上訴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見 S i s t e m a  d i  D i r i t t o  P r o c e s s u a l e  C i v i l，第一冊，第 1 6 9 頁。  
4  C â n d i d a  d a  S i l v a  A n t u n e s  P i r e s 及 V i r i a t o  M a n u e l  P i n h e i r o  d e  L i m a 著：

《澳門民事訴訟法典註釋與評論》，第二冊，第 8 8 頁，鄧志強譯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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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8 3 條第 1 款有如下規定：  

“除非另有規定，僅當案件之利益值高於作出上訴所針對裁

判之法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，且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不利於上

訴人之主張，而該裁判對其不利之利益值高於該法院之法定上

訴利益限額一半者，方可提起平常上訴；然而，如在因所作之

裁判而喪失之利益值方面存有合理疑問，則僅考慮案件之利益

值”。  

在 本 案 中 ， 由 於 原 告 / 被 上 訴 人 將 其 請 求 金 額 減 至

5 0 0 , 0 0 0 . 0 0 澳門元，以至對被告 /上訴人不利之利益值不再高

於中級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的一半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平常

上訴的前提條件不成立。  

基於以上理由，決定不受理上訴，本上訴程序隨之終結。  

至於惡意訴訟的問題，雖然捨棄請求確實可以產生排除對

裁判提起上訴可能的效果，“但無論如何，部份放棄請求的申請

是原告根據對其權利的處分而提出，並沒有發現任何規定在

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8 5 條第 2 款規定的惡意訴訟的情況”。 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終審法院 2 0 0 8 年 1 2 月 1 7 日在第 4 0 / 2 0 0 8 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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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決定駁回上訴人的請求。  

有關捨棄部分請求的訴訟費用由原告 /被上訴人承擔。  

不受理上訴及駁回惡意訴訟請求的訴訟費用則由被告 /上訴

人承擔。  

作出通知。」  

 

上訴人僅就不受理上訴的決定提出聲明異議。  

經合議，本院認為，考慮到在異議批示中所引述的理論觀

點及司法見解，應維持被異議決定。  

需要補充的是，上訴人在其聲明異議中引述了終審法院在

第 40 / 2008 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，以說明即使被上

訴人縮減請求，也不妨礙繼續進行本案的上訴程序。  

值得留意的是，在被異議批示中，關於惡意訴訟的問題也

引用了上述第 40 / 2008 號裁判，應該說法院對該裁判的其他內

容 (包括上訴人所引用的有關繼續審理上訴的內容 )是了解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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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上，第 40 / 2008 號裁判的事實前提與本案不同。在第

40 / 2008 號案件中，一如上訴人所作的引述，終審法院認為，

“由於第一審駁回針對被告、即現上訴人請求的決定被中級法院

的合議庭裁判撤銷，所以，為確定可否對第二審的裁判提起上

訴，被告的敗訴金額相當於上述的案件利益值。因為案件的利

益值高於中級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，而被告的敗訴金額又

超過該限額的一半，所以仍可對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提起上

訴 ”，而在本案中，中級法院改判被告向原告支付 5 4 0 , 8 7 9 . 1 8

澳門元，其後原告將本案的請求金額降低至 5 0 0 , 0 0 0 . 0 0 澳門

元，該捨棄部分請求的行為獲得法院的確認，並對上訴人的敗

訴利益值產生影響，從而導致向終審法院提起平常上訴的前提

條件不成立。  

此外，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，考慮到本院對敗訴

利益值並無疑問，故不適用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 8 3條第 1款最

後部分的規定。  

總而言之，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異議理由不成立，維持裁

判書製作法官作出的決定。  

 

三、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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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異議理由不成立，予以駁回。 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6 個計算單位。  

 

  宋敏莉  

  司徒民正  

  蔡武彬  

 

2024 年 12 月 5 日  


